新都区2026年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经济工作决策部署，坚持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，进一步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，促进我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第一条 购房就学支持
在新都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者，其子女有入学（园）需求且经公安部门预审具备落户条件的，在保障户籍适龄儿童入学（园）权益的基础上，参照新都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学（园）办法，可在新建住宅购房片区的区属公办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入学（园）。
第二条 团体购房支持
[bookmark: _GoBack]同一机构组织内部职工在新都区累计购买20套及以上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，按照每平方米300元标准，给予购房人每套房最高不超过3万元现金补贴。
第3条 购置车位支持
在新都区购买新建车位并完成网签备案的，按网签合同备案金额的3%给予补贴。
第四条 购置商办支持
在新都区购买新建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并完成网签备案的，单主体一次性购房面积满足梯度要求的，享受对应补贴：一次性购房面积300~500平方米（含）的，商业用房按每平方米150元、办公用房按每平方米80元给予补贴；购房面积500平方米（不含）以上的，商业用房按每平方米200元、办公用房按每平方米100元给予补贴。商业用房单主体补贴总额不超过100万元，办公用房单主体补贴总额不超过50万元。
第五条 购现房消费联动支持
在新都区购买已办理商品房现售备案，或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办理首次登记的商品住房，完成网签备案并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的，按网签合同备案金额的1.5%向购房人发放消费券，单套最高发放额度不超过3万元，消费券可用于区内家居、家电、汽车、零售等领域消费。
第六条 以旧换新支持
鼓励房地产行业协会搭建住房“以旧换新”服务平台，为置换住房家庭提供房源对接、交易咨询、流程指导等一站式服务。鼓励区内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产经纪机构对在新都完成住房“卖旧买新”的居民给予购房优惠、佣金折扣等支持。
第七条 质量安全保障支持
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好房子，支持企业投保房屋质量类保险，按企业实际缴纳保费的30%给予补贴，单开发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推动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，支持商品房投保电梯综合保险、住房外墙安全保险、消防工程维修保险等房屋安全保险，按投保人年度实际缴纳保费的30%给予补贴，单个物业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第八条 品牌共建支持
支持新都区房地产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以“住享新都”公共品牌赴省外、省内市外开展房产展销、促消费推介等市场拓展活动。对企业参加活动产生的实际费用，按80%给予补贴，单次单家企业补贴总额不超过1万元。
第九条 企业融资支持
支持不同所有制、合规经营的房地产企业纳入城市融资协调机制“白名单”管理，协同辖区金融机构落实房地产金融支持政策，优化融资对接流程，保障房地产企业项目开发合理融资需求。

附则
1.本措施所列各项奖励、补助、补贴为税后实发金额。团体购房支持与购现房消费联动支持就高不重复享受。
2.本措施自2026年X月X日起（印发之日起30日后）施行，有效期2年。自2026年2月10日起，符合本措施第一、二、三条支持条件的购房及相关消费行为，可参照本措施执行。实施期间，若法律法规、上级机关相关政策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3.本措施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其中，第一条由新都区教育局依据本意见制定实施细则；第五条由区商务局牵头，联合区住建局制定实施细则；其余条款由相关责任部门按职责分工落实。
